台州市财政局

台州市环境保护局

台财经发〔2009〕3号


关于组织申报2009年度

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的通知
市级有关单位，椒江区、黄岩区、路桥区、临海市、天台县、仙居县财政局、生态办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台州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台财经发〔2005〕9号）要求，现就申报2009年度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资金支持重点

1.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；

2.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；

3.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等。

二、申报材料要求

项目申报材料分为正文和附件两部分，正文包括项目申报单位的资金申请文件和《台州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，附件应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实施方案、经费预算及配套资金落实情况等相关资料，项目申报材料汇编成册，一式4份（2份报市生态办和市财政局，2份由各地生态办和财政部门留档）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各地生态办、财政局对每个项目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在申请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，填报《台州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》（附件2，需提供电子版本），并联合行文向市生态办、市财政局申报。市级有关单位直接向市生态办、市财政局分别提交申报材料。同一单位、同一项目原则上不重复支持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各地生态办、财政局及市级有关单位应于2008年2月28日前将申报材料按要求分别送达市生态办和市财政局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各地财政局、生态办要切实加强对资金申报工作的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认真按照本通知和《台州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要求，严格项目申报审查，确保2009年度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申报工作按时保质完成。
市生态办联系电话:88582700;电子邮箱：tzstb@tzepb.gov.cn;市财政局联系电话：88200911 ;  电子邮箱：zjtzwqh@yahoo.com.cn
附件：1.台州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申请表

2.台州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申报汇总表

二○○九年一月五日

主题词：环保  资金  通知

台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9年1月5日印发

附件1：

台州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申请表

	项目承担单位

（盖章）
	
	联系人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类型
	

	项目总投资

(万元)
	
	年度投资

计划(万元)
	
	累计完成投资

(万元)
	

	项目配套资金落实及来源情况
	
	申请资金金额(万元)
	

	项目简介，主要建设内容及进展情况
	

	项目经济、社会、环境效益
	

	县（市、区）生态办公室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台州市生态办公室专项资金审查小组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台州市生态办公室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台州市财政局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：

台州生态市建设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

申报单位（生态办、财政局）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承担单位
	项目类型
	主要内容
	项目总投资
	自筹资金
	银行贷款
	地方财政预算安排
	申请专项资金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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